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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立法如何积极稳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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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税改革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重庆、上海两市早在 2011年 1月 28日就开始个人住
房房产税试点。两市试点之后，其他地方均未跟进，两市也未将个人住房房产税制度正式化。对

于外界来说，试点实施情况也不是那么清楚。时隔十年，试点的成效如何，当对社会有个交代。 
    两市个人住房房产税何去何从暂可按下不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明确将房地产

税改革纳入法治渠道。2015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明确“税种
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这意味着房地产税的推

进，必须有房地产税立法作为前提。202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涉及房地产税的表述是“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从“加快推进”到“稳

妥推进”，不是房地产税改革进程的倒退，而是更加务实的表述。 
    房地产税立法关系千家万户的利益。房地产税开征的难点绝对不在技术层面上，而是在利益
格局的调整上。房地产市场能否承受房地产税开征的压力，可能是最重要的需要考虑的难题。 
    从中长期来看，房地产市场价格与房地产税的征收几乎没有关系。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
萧条之后，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宽松货币政策来应对可能的经济危机，结果是市场上的货币越来越

多，房价的上涨在许多时候也只不过是让业主有了应对通货膨胀的机会。当然，由于市场主体趋

利避害，更多人通过购房来应对通货膨胀，也会让房价进一步抬升。除非这个市场还能让市场主

体有更多的选择。由此所引申出的政策含义是，为了应对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政府可以在房地

产市场之外寻找对策。其他市场有更好的机会，市场主体就不会集中在房地产市场，从而给房地

产市场上涨增加压力。 
    “房住不炒”政策的出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房住不炒”相关政策的预期。实际上，
这是在倡导一种住房消费（投资）理念，是对既往各种炒房行为的纠正。“炒房”曾经给炒房者

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形成了炒房者及追随者对于住房价格迅速上涨的预期。显然，“房住不炒”

政策只要坚持，那么已有的预期是可以得到改变的。政策需要久久为功，不能半途而废。 
    住房税收政策，应与老百姓的居住需求相适应。改善性住房政策包括相关税收政策。政策应
让老百姓的改善性住房需求更容易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小住房

换大住房，住房品质的改善，都是消费升级换代的表现。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当以支持为导向。

相关交易的税收政策应以低税乃至免税为方向。 
    房地产税开征，在短期内可能导致部分住房抛售。这种抛售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需要评估。
也是房地产税开征中必须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这种影响关系全局，房地产税立法必须稳妥

推进。 
    房地产税立法要考虑业主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否则，房地产税开征之后，业主没有能力
支付或没有支付意愿，就可能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房地产税制设计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问题，这

是因为业主如果没有支付意愿，那么房地产税这样一种与自然人关系密切的税种就无法顺利开

征。 
    房地产税的开征意味着对自然人征税提出更高的要求。2019年以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
人所得税制的推行，特别是汇算清缴补缴税款的顺利进行，让税务部门有了更丰富的自然人税收

征管经验，让房地产税的征管有更扎实的基础。智慧税务建设几乎可以克服房地产税征管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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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难题。 
    现代国家是法治国家。房地产税立法就是让新税种在法治的轨道内开征，充分体现税收的法
治性。标准意义上的房地产税是一种以房地产评估价为基础所课征的税。房价上涨较快，意味着

评估价可能与业主当年的购买价有较大的差距。房地产税税率的设定要充分考虑房价与个人（家

庭）收入的比例关系。顺利开征房地产税，只能以较低的税率（如不超过千分之一的税率）来换

取民众的支持。 
    房地产税制的设计还必须考虑到已有的房地产五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
土地增值税、契税五种只对房地产开征的税种）所提供的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之比已经不低

的事实。2012年-2020年房地产五税收入占比分别为 10.07%、11.08%、11.60%、11.22%、11.52%、
11.39%、11.49%、12.18%和 12.76%。这五种税均为地方税，五种税税收收入占地方税收入之比
为 20%以上。房地产税按年度征收，替代已经按年度征收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没有太大争
议。其他三种税都是一次性征收的，但都是基于房地产价值的。房地产能承载多少税负，是房地

产税开征必须考虑的问题。从减少重复征税的目标出发，房地产税替代这五种税种是合理的选择。 
    实际上，来自房地产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收入也不少。房地产提供的税收收入占比绝不止
上述五种税收入占比。政府从房地产取得的收入还包括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些在设计房地产

税制中都需要充分考虑。 
    总之，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工作，建议考虑轻税原则。唯有如此，房地产税立法才能
得到尽可能多的老百姓拥护，房地产税开征工作才有望顺利进行。 


